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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目的

本导则为低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贮存设施的选址、设计、建造（含调试）、

运行、退役全过程管理提供指导，以满足废物安全贮存要求。

1.2 范围

本导则适用于低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贮存设施，不适用于废旧放射源贮存设

施、铀矿冶废物贮存设施和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的废物贮存设施。

本导则所述低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是指长寿命放射性核素含量有限、可以

在近地表处置设施处置的放射性固体废物。

2 目标和原则

废物贮存设施各类活动以人和环境安全为前提，通过技术和管理措施实现废

物的安全贮存，保证公众及从业人员的个人辐照剂量低于国家限值，并保持在合

理、可行和尽可能低的水平。

3 低放废物贮存设施营运单位职责

3.1 营运单位对废物贮存设施及其所贮存的废物的安全负有全面责任。

3.2 营运单位需通过设置合理的组织机构、人员配置，建立完整的管理体系，

为设施的运行和退役提供充足的资源保障。

3.3 营运单位的职责通常包括：

（1）获得贮存设施的安全许可；为其他单位提供低放废物贮存服务的贮存

设施，单独申请安全许可；做为配套的低放废物贮存设施纳入主体设施的安全许

可；

（2）根据适用标准、规范和监管要求实施设施的营运管理，包括退役；

（3）按接收要求实施和完善放射性废物的贮存活动；

（4）按法规规定定期报告设施的运行情况；

（5）制定并实施管理体系，包括运行、监测程序；

（6）按照法规要求开展定期安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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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营运单位需提出包括废物接收准则、放射性物质/有害物质排放准则在内

的设施运行限值和条件，并设置合理的运行管理目标值。

3.5 营运单位需在设施开始运行时提出设施的退役计划，并根据运行情况定

期修订退役计划。对于新设施，在设计阶段就需考虑退役问题。

3.6 营运单位需结合设施的潜在安全危害，编制涵盖职业照射、工作场所辐

射、环境监测等内容的监测方案。

4 一般要求

4.1 确保职业照射和公众照射保持在合理、可行和尽可能低的水平，个人剂

量限值不超过相应标准的规定。

4.2 贮存设施、废物包装和贮存需确保放射性物质的包容和可完整回取。

4.3 需保证废物安全、有效贮存，包括：

（1）可导出废物体释放的能量，如高完整性容器（HIC）中废树脂辐解气

可排出；

（2）采用多重屏障确保废物安全；

（3）需设置有利于废物包贮存的环境；

（4）尽量减少安全保障措施对于能动系统、监测维护活动和人为干预活动

的需求；

（5）设计需考虑预期自然灾害；

（6）需设有异常事件的响应通道；

（7）异常事件发生时，可无需人员过早干预；

（8）确保废物检查的可达性。

4.4 需基于预期的废物类型、废物产生量等信息对贮存设施的库容进行规

划。放射性废物在贮存设施内的贮存期限需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4.5 贮存设施的设计和运行需尽量降低异常事件风险，减轻事件后果，降低

对人员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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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废物接收及其包装

5.1废物接收

5.1.1 贮存设施营运单位需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和标准要求制定废物接收准

则，接收贮存的固体废物需符合接收准则要求。

5.1.2 接收贮存的固体废物包内游离液体的体积需小于固体废物体积的 1%。

5.1.3 接收贮存的固体废物中不含有易燃、易爆、易腐烂、易挥发、强腐蚀

性和其他化学性质不稳定物质以及病原体、非放剧毒物质。

5.1.4 对于贮存周期结束后需外运处理的废物包，其特性需满足废物处理设

施的接收准则；对于贮存周期结束后需外运处置的废物包，其特性需满足国家有

关废物处置安全标准的要求和废物处置设施的接收准则。

5.2 废物包装容器要求

5.2.1 废物包装容器的设计和制造需保证在使用寿期内贮存、回取、转运等

各类运行工况下对废物的有效包容。容器作为废物包容的主要屏障，其强度和完

整性需满足所包容废物类型和核素浓度的贮存要求。

5.2.2 容器设计需考虑废物的特性及其影响，如：

（1）因废物和容器间化学反应造成腐蚀、污染等；

（2）有机废物（如纤维素、塑料）可能具有的可燃性；

（3）已压实的废物可能出现回弹膨胀，造成回取困难；

（4）部分废物可能由于辐解等反应产生腐蚀性、易燃性气体。

5.2.3 在异常事件时，废物包装容器需包容放射性废物，确保操作人员和公

众的安全。

5.2.4 贮存容器的设计需考虑贮存环境（如环境温度和湿度条件）的影响。

5.2.5 需考虑废物处理和堆放所引起的动态和静态负荷。在设计阶段需考虑

容器的壁厚、充装的重量和堆放的方式。

5.2.6 如贮存容器内容物可能产气，需在安全评价时关注设置排气装置的必

要性。

5.2.7 在满足贮存、运输和处置要求的前提下，需优先选用体积利用率高、

增容小的废物包装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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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选址和设计

6.1 选址

6.1.1 独立建造的贮存设施在进行选址时需考虑地形水文地震等条件、当地

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贮存设施建造与运行的经济性以及贮存废物的潜在危

害。

6.1.2 选址需考虑外部人为事件和自然事件对贮存设施的影响，以及贮存设

施可能的放射性与有害物质的释放对公众和环境的影响，保证在设计寿期内放射

性废物有良好的包容并与公众、环境有足够的隔离。

6.1.3 选址条件需考虑贮存设施的建造、运行、扩建和退役的需求。当贮存

设施为核设施的配套设施时，可根据核设施的实际要求选择场地。

6.2 设计

6.2.1 通用设计要求

6.2.1.1 贮存设施需综合考虑接收废物的类型、放射性核素种类、活度水平、

放射性总量、非放射性特性和预期贮存时间。

6.2.1.2 贮存设施的设计需保证满足废物接收、贮存、检查、监测和可回取

的要求。

6.2.1.3 贮存设施的设计需考虑废物包和设施自身屏障的多重防护。

6.2.1.4 贮存设施的设计需考虑下列内容：

（1）放射性物质的包容；

（2）辐射防护；

（3）通风；

（4）废物包的检查和监测；

（5）废物包的维护；

（6）贮存设施的检查；

（7）贮存设施未来是否需要扩容；

（8）废物转运；

（9）退役。

6.2.1.5 贮存设施的设计需考虑废物对系统功能和贮存设施运行产生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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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并满足以下要求：

（1）保证设施的化学稳定性，避免外界环境引起的腐蚀；

（2）防止辐照损伤和热损害，避免有机材料降解和电子设备损坏；

（3）承受正常运行和异常事件造成的影响。

6.2.1.6 贮存设施的设计需考虑废物分类贮存、贮存区域合理分区、废物包

整齐码放和提高贮存空间利用率。

6.2.1.7 贮存设施的设计需保证人员安全且尽量减少工作人员的辐照剂量，

如采用自动化水平较高、可远程操作的工艺设备。

6.2.1.8 贮存设施的设计需考虑便于退役的要求。

6.2.1.9 贮存设施设计输出文件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1） 厂址特性；

（2） 设施及其主要系统、设备、部件的说明；

（3） 操作说明；

（4） 监测方案；

（5） 辐射防护文件；

（6） 安全评价（参见附件）；

（7） 安保措施。

6.2.2构筑物

6.2.2.1 贮存设施的设计需考虑可能造成重大放射性危害的外部灾害，如火

灾、水淹等。

6.2.2.2 贮存设施的平面及空间布置需满足工艺布置要求，合理设置人流及

物流通道，并充分考虑废物装卸、运输、处理及贮存等操作空间以及维修设备和

工具贮存场地的需要。

6.2.2.3 贮存设施的地面设计需尽量避免放射性的沾污，且需采取措施防止

室外雨水的侵入，防止贮存区进水，防止墙体和基础之间渗水。

6.2.2.4 贮存设施的结构构件，需根据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及正常使用极限状

态的要求，对承载力及稳定、变形、抗裂、裂缝宽度计算和验算。

6.2.2.5 需根据所处区域的地震设防等级设置合理的抗震等级，一般为当地

最大地震烈度加 1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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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屏蔽

6.2.3.1 贮存设施的设计需为运行人员和环境（公众）提供足够的屏蔽防护，

规定设施内废物包、屏蔽装置/结构和设施外表面的最大允许剂量率。

6.2.3.2 设施的屏蔽设计需考虑屏蔽减弱的防护，如风管和管道的贯穿件引

起的辐射场泄漏。

6.2.4 放射性包容措施

贮存设施的设计需考虑有利于废物包容的措施，包括：

（1）使用易监测的设计和易去污的材料；

（2）管控辐射控制区的人员出入，辐射控制区可在人员进入期间维持负压；

（3）通风系统采取过滤措施以尽量减少对环境的放射性气溶胶释放。

6.2.5 废物转运

6.2.5.1 废物转运设备的设计需包括以下要求：

（1）在正常运行和异常事件发生时保证设备的安全运行，保证人员和环境

安全；

（2）避免损坏废物包；

（3）预防设备沾污；

（4）避免污染扩散。

6.2.5.2 在设施的安全评价中需考虑设施内转运系统的设计，以确保系统失

效不会导致不可接受的后果。需尽量采取措施减小冲击和撞击所造成的影响，如

限制货物提升高度、设备移动速度和设置专用运输路线等。

6.2.5.3 设备宜配有合适的联锁或限位措施，防止因不当操作发生危险。

6.2.5.4 远程转运设备设计需考虑检修和维护的手段（如屏蔽操作间），以

使职业照射保持在合理、可行和尽可能低的水平 ，同时需考虑设备在发生故障

或损坏时可恢复到安全状态的措施。

6.2.6 废物回取

为便于检查、修补和转移，废物回取的设计需尽可能简便，设置合适的转运

通道和系统。

6.2.7 通风

6.2.7.1 通风设计需维持贮存设施环境条件（如湿度、温度）以有利于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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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包的完整性和运行人员的舒适性，同时需考虑防止放射性气溶胶和有害气体

的局部积聚。系统设计需考虑必要的裕量。

6.2.7.2 通风系统需使气流从放射性污染可能性低的区域去往放射性污染可

能性高的区域，对于放射性污染可能性高的区域可就近设置局部通风系统。

6.2.7.3 通风系统需考虑设置防爆、防火措施，预防易燃易爆等有害气体的

积聚。

6.2.7.4 通风系统需考虑在正常运行和异常事件发生时，实现防止含有放射

性核素的气体不受控的释放措施的功能，如对排气进行放射性监测、配置净化功

能等。

6.2.8 监测

贮存设施需设置放射性监测系统，如辐射控制区出入口工作人员的表面污染

水平测量、控制区辐射剂量测量、排风总管放射性气溶胶浓度测量、贮存设施辐

射环境监测等。监测装置的量程需满足预期测量的要求，并定期进行试验和校准。

6.2.9 控制和仪表

6.2.9.1 工艺系统（如废物转运设备和通风系统）的控制需尽量独立于保护

系统，避免运行人员混淆报警和指示信息。

6.2.9.2 影响安全且不易获取的系统状态信息需通过就地指示系统或其他方

式提供给运行人员。

6.2.10 设施部件和贮存废物的检查

贮存设施的设计需便于对影响安全的构筑物、系统和部件以及贮存的废物和

废物包进行检查，如贮存架周围预留足够空间。

6.2.11 预留废物贮存容量

贮存设施需预留一定的贮存容量，以应对异常事件、设施改造或翻新。

6.2.12 辅助系统和设施

6.2.12.1 建立设施废物管理信息系统，记录废物包编号、位置和内容物等信

息，并对所有废物包设置唯一标识，并适当考虑与废物产生、处理、处置单位信

息系统接口的兼容性。

6.2.12.2 按需设置辅助系统，如安全防范系统，确保贮存设施安全运行。

6.2.12.3 需配置充足和可靠的照明，以支持废物贮存区的操作、检查和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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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应急措施应能提供必要的应急照明保障。

6.2.12.4 需提供充足的内部和外部通信措施，以满足设施运行和应急需求。

6.2.13 消防系统

消防系统的容量需与预期火灾风险相匹配，以降低放射性核素或有毒物质释

放到环境的风险，同时降低设施的火灾风险。消防系统的设计需特别注意设施内

未经处理的可燃废物和无氧条件下的可燃物质，还需考虑系统运行后，对可能受

污染的消防灭火剂的包容和回收以及消防灭火剂与废物包装容器的相容性。

6.2.14 实物保护

需根据放射性废物贮存设施的放射性源项和周边社会与安全环境的规定，设

置适当的实物保护系统，包括出入口控制系统、闭路电视检测系统和（或）库周

界照明和报警系统。

7 建造、调试和运行

7.1 建造

7.1.1 贮存设施的施工需遵循现有核设施或工业设施的安全标准。

7.1.2 开工前，施工单位需制定施工技术方案、质量计划和管理体系措施，

包括隐蔽工程验收、预制构件验收等质量检查点和停工待检点。

7.2 调试

7.2.1 调试和试验的需求及范围需根据设施的规模和废物类型确定，验证设

备功能的有效性、设施设计和运行规程的完整性。

7.2.2 调试报告需记录所有调试数据和调试修改记录。

7.2.3 调试后需进行验收，并确定运行限值和条件。

7.3 运行

7.3.1 运行限值和条件

7.3.1.1 贮存设施营运单位需与设计单位共同编制初始运行限值和条件，确

保其符合安全评价要求，并根据运行经验、设施改造、安全标准更新等方面进行

及时修订。

7.3.1.2 废物贮存设施的运行限值和条件需包括：

（1）废物包装规格（废物形态、放射性核素含量和容器特性）满足贮存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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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废物接收要求；

（2）对设备进行定期测试，尤其是应急设备；

（3）最大辐照剂量率，尤其是容器表面辐照剂量率；

（4）容器表面最大污染程度；

（5）人员培训、人员资质和最低工作人员数量；

（6）放射性核素总量的限制。

7.3.2 运行规程

7.3.2.1 需根据贮存设施内的废物危害水平、放射性类型及废物特性完善设

施的运行规程，并满足运行限值和条件。运行规程的适用范围包括：

（1）运行，包括所有必要的工况和限值；

（2）废物管理信息系统；

（3）维护、检查和测试；

（4）培训；

（5）在设计、建造、调试和运行过程中的变更；

（6）记录、报告和事件调查；

（7）辐射防护和安全性能；

（8）异常事件的应急措施；

（9）安全保障和实物保护措施；

（10）放射性向环境排放影响控制；

（11）废物包的接收准则。

7.3.2.2 运行规程需能在正常运行和异常事件发生时指导贮存设施的管理和

运行，任何操作的偏离均需明确责任，提供正当理由，并确定安全影响。

7.3.2.3 按照管理要求，开展运行规程的审查和批准，确保符合规定的运行

限值和条件。

7.3.2.4 根据潜在危害制定相应的应急措施，需包括异常事件识别和应对、

职责分配、人员安全防护等，需对运行人员开展与设施规模、接触工作危害程度

等相匹配的培训和授权。

7.3.2.5 采用与危害程度相匹配的技术和管理，如：

（1）开展运行前的评估、培训、规划和指导以尽量减少运行和维护期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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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辐照；

（2）在运行和维护时采用远程操作技术；

（3）当废物从放射性水平较高区域转运至放射性水平较低区域时，需控制放

射性污染的扩散。

7.3.3 辐射防护

7.3.3.1 制定及优化辐射防护大纲和计划，确保工作人员和公众的辐射安全。

7.3.3.2 辐射防护大纲需包括废物贮存相关的非常规活动，如清理间歇性通

风区域等。

7.3.3.3 规定废物包、设施、屏蔽装置/结构外表面和标准规范要求位置的辐

照剂量率限值，并定期监测，防止出现如辐照剂量过度累积或屏蔽材料老化等异

常事件。

7.3.4 维护、测试和检查

7.3.4.1 在设计阶段明确定期维护、测试和检查的需求，并在运行前制定大

纲。建立无损测试和检查的方案，验证其功能、性能和条件的正确性，并根据运

行经验定期审查。考虑定期维护、测试和检查的系统、设备和部件包括：

（1）废物转运设备；

（2）辐射监测系统；

（3）仪器校准；

（4）通风系统；

（5）正常和应急电力供应系统；

（6）安全防范系统；

（7）建筑和屏蔽结构；

（8）消防系统。

7.3.4.2 维护、测试和检查的频率需确保设备、系统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7.3.4.3 由具备资质的人员负责审批维护、测试和检查大纲。

7.3.4.4 保存并定期审查维护、测试和检查活动的记录，确保系统性能趋势、

系统设备和部件可靠性和大纲有效性。

7.3.5 安保和出入控制

控制废物贮存区域的进出，并提供未经授权进出的应急措施，确保废物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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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人员辐射防护。

7.3.6延寿

贮存设施在达到设计使用寿命后经主管部门同意后可进行延寿，至少需满

足以下条件：

（1）设计裕量较大，设施容量继续利用不妨碍对废物的安全管理；

（2）放射性防护未超过容许标准，有继续贮存能力；

（3）建筑物及其配套设备运行中维护保养好，经鉴定可继续使用。

8 退役

贮存设施在达到设计使用寿命或计划关闭时，需开展贮存设施的退役。贮存

设施在退役前需做好以下工作：

（1）运行工作总结（含贮存废物总量、放射性总量、核素种类、污染情况、

运行记录、事故报告、贮存设施及设备现状等）；

（2）制定退役计划（含关闭方案、废物处理、废物外运、进度安排、环境

影响评价、管理目标和开放标准等），并获得批准。贮存设施如为独立设施，则

需为其准备单独的退役计划；贮存设施如为核设施一部分，则其退役计划为核设

施退役计划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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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低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贮存设施安全评价工作建议

低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贮存设施贮存废物所含的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不高，

衰变过程中不会产生大量的热，因此，突然发生放射性物质释放可能性较小。此

外，废物贮存设施的设计通常采用安全有效的贮存方式，不依赖于复杂系统提供

安全保障。基于上述考虑，对低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贮存设施开展安全评价工作

提出以下建议。

1 通用要求

1.1 安全评价包括对放射性废物贮存设施的设计和运行等方面进行综合评

估，确保在正常运行和异常事件下保护运行人员、公众和环境。安全评价需定期

开展，反映设施运行的变化。

1.2 安全评价通常是一个迭代过程，用于确保废物贮存设施能够安全运行。

需在设计早期开展安全评价，以确定可能影响设计或操作规程的危害和工况。

1.3 安全评价的分级需基于放射性危害水平，其范围与支持性文件需与潜在

危害的性质和程度相匹配。

1.4 需兼顾考虑来源于设施内部和外部的，可能影响贮存设施完整性和安全

性的条件、过程和事件，主要有三种类型：外部自然因素，外部人为因素和内部

因素。评价需考虑厂址特定环境条件及设施特定设计与运行。

1.5 安全评价需考虑废物的类型、数量和物理化学特性。

1.6 安全评价需涵盖设施的预期运行寿命。

1.7 在废物贮存设施的安全评价中，需考虑设施寿期的不同阶段。

2 废物贮存设施的安全评价

2.1 需要针对厂址安全与设施安全采用定性/定量两种安全评定方法对废物

贮存设施进行评价。

2.2 设施安全评价将包括以下步骤：

（1）系统描述和适用规范标准；

（2）系统性地识别正常运行、异常事件以及外部事件；

（3）危害评估：筛选可能导致贮存设施放射性释放的条件、过程和事件的

组合，以便进一步考虑如何降低风险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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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风险计算：通过定量分析评价危害评估中界定的放射性物质释放的概

率和后果，并与监管限值进行比较；

（5）在安全分析的基础上确定限值、条件和控制措施。按需修改设施的设

计和安全分析内容；

（6）安全评价文件：安全评价需确定风险的关键因素，并确定支持安全评

价参数的置信水平与其重要性相称。

2.3 安全评价需包括在正常运行、异常事件以及与外部事件相关工况的风险

评价，并需提供厂区边界和在非限制区中潜在辐照造成的剂量，建立设施相应的

排放限值。

2.4 废物贮存设施的定量安全评价可用不同的方法（如综合安全分析和概

率风险评估），并考虑厂址特定信息。

2.5 废物贮存设施的安全评价过程通常需迭代分析评价。

2.6 定期安全评价是维持设施长期运行安全的重要手段，可用于处理运营单

位申请在已获许可或安全评估规定的期限后继续运营设施的要求。定期安全评价

为需要进行设施改造以及匹配当前标准的已老化设施的许可证延续提供基础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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